密云区违法用地违法建设和矿产资源

三级巡查办法

(征求意见稿)

第一章 总则

根据市委、市政府《关于治理基层涉地乱象和涉地腐败的意见》和《关于加强规划和自然资源领域内部约束监督的意见》，为加大对违法违规用地建设和破坏矿产资源行为的巡查发现力度,坚决遏制基层涉地乱象,进一步整合区、镇、村三级巡查力量,构建目标明确、科学高效、责任清晰的巡查体系,加强防范并制止新生违法用地、违法建设、破坏矿产资源行为,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工作目标

第一条 以新版《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》对密云区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定位为指导,加强重点区域空间管控,加强“村地区管”健全土地用途管控机制。

第二条 完善区、镇、村三级巡查,明确区规划自然资源部门、镇(街)、村巡查任务及相应权利责任,通过网格化管理体系,严控新生违法用地、违法建设及破坏矿产资源行为,不留死角、上下联动、形成合力、抓早抓小,落实对违法用地、违法建设及破坏矿产资源行为的早发现,早制止,早报告,早处置工作要求,坚决遏制上述违法行为发生。

第二章 巡查范围

第三条 以全区范围内的全部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风险点为巡查范围。高度关注密云水库饮用水源保护区一级圈、二级圈及

国家和市级自然保护区、生态保护红线、北京市划定的浅山区范围,重点对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、设施农业园区、有社会资本进入的土地流转项目、接到的重大信访举报项目、经过整改验收的项目开展巡查工作。

第四章 职责分工

第四条 区规划自然资源部门代表区级巡查机构,负责明确本级巡查工作人员,制定区级巡查方案,并按上级要求开展土地规划、矿产卫片监督检查工作。

第五条 各镇、街道(地区)办事处为镇级巡查机构,负责明确本级巡查工作人员,制定镇级巡查方案,统筹开展镇(街)域范围内的巡查工作。

第六条 各村民委员会为村级巡查机构,负责明确本级巡查工作人员,制定村级巡查方案,在本村范围内实施全面巡查工作。

第五章 工作内容

第七条 区级巡查机构主要负责指导各镇开展巡查工作,在日常工作中可以对全区土地、矿产资源实施巡查,履行监督检查职责。区级巡查机构具体负责对全区范围内的“大棚房”设施农业清查整治区域实施巡查工作,按照每季度不少于1次的频率实施巡查,同时对我区41个矿产资源重点点位不定期、不定频次的开展每季度不少于1次的检查工作,建立巡查台账,及时发现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行为,依法处置,对巡查工作中发现的新生违法项目,按照本单位工作职能落实制止、报告、处置职责。

第八条 各镇、街道(地区)办事处负责对镇域内的土地、矿产资源实施全面巡查工作,履行监督管理职责。镇级巡查机构具体负责对镇域范围内的用地建设、矿产资源风险点实施巡查工作,明确本级巡查工作人员,建立巡查工作台账,监督指导村级巡查机构建立巡查制度。对巡查发现的违法项目或整改后复堆、复建等反弹问题,按照《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》等相关要求予以处置,或向区级巡查机构报告,落实监管责任

第九条 各村民委员会负责对本村范围内的土地、矿产资源

实施巡查工作,履行对本村集体土地及矿产资源的管理义务,发挥党员先锋作用,联系群众具体落实巡查工作。村级巡查机构具体负责对村域范围内的土地、矿产资源实施巡查。村域范围内的所有土地、矿产资源点位均为巡查区域。村级巡查机构应在村域范围内建立网格化的巡查发现管理体系,建立巡查工作台账,落实巡查责任,按照《北京市城乡规划条例》等相关要求予以制止并向镇级巡查机构报告。

第十条 村级巡查机构定期向镇级巡查机构报送巡查台账,镇级巡查机构定期向区级巡查机构报送巡查台账。按照区级工作要求,巡查工作纳入区履职绩效考评内容。

第十一条 各镇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和相关部门要依据本办法

明确的各级责任,深入研究部署,建立健全本级巡查工作领导机构和体制机制,细化制定本辖区内的巡查具体实施办法,明确工作要求和具体责任人,稳步抓好工作落实。

第十二条 各级巡查机构在做好巡查工作的同时,严管严控

新生违法行为,按照本单位职责做好发现、报告、制止、处置等

工作,对发现的违法行为积极推进处置。

第十三条 以落实三级巡查机制为契机,增强依法行政意识，提高依法行政水平。各级巡查机构要深入学习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、《北京市城乡规划

条例》等法律法规,落实本级工作职能,在提高管理水平的基础上,推动村集体土地合法开发建设,结合我区“基本无违法建设区”创建工作,逐步实现新生违法建设动态“零增长”的目标。

第十四条 推动“村地区管”的制度建设落实。落实《密云

区村地区管管理办法》中“及时发现和纠正违法违规使用农村土

地的行为”相关要求,做好农村土地集体监督管理和台账建立等

各项工作。增强集体土地管理认识,弥补监管短板,提升规划引领意识、深入领会建设用地减量发展的战略部署,以坚决遏制新生违法用地、违法建设、私挖盗采为最终目的,压实村级巡查监管责任,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。

第六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

